
山东理工大学一站式服务大厅 

[交换生]学分认定申请操作流程 

一、功能 

用于国内外交流学生成绩认定线上申请。 

二、审核流程 

 

备注：通过交流类型（境外（国外）、境外（港澳台地区）、境内）系

统自动选择审核流程 

三、申请流程 

1.登录一站式服务大厅--首页--【交换生】学分认定申请 

 

2.填写相关信息，其中国际交流合作处统一组织的交流类型选择

境外（国外），港澳台地区高校交流的选择境外（港澳台地区），

国内其他高校选择境内。 

 

 



3.成绩须将交流时间换算为我校对应的学年学期，交流成绩填写

交流高校成绩单上的成绩，认定成绩须根据成绩转换规则认定为

百分制成绩。 

 

备注：成绩转换关系如下： 

（一）采用百分制计分的成绩，按实际分数记录。 

（二）采用五级制计分的成绩，按如下对应关系转换： 

五级制 优秀 良好 中等 及格 不及格 

百分制 95 84 73 62 0 

（三）采用二级制计分的成绩，按如下对应关系转换： 

合格（P）：70、不合格（F）：0 

（四）采用“A+”、“A”、“A-”、······、“F”方式计分的成绩，如对方

成绩有一一对应关系，则按对方标准执行。如果无对应关系或对应分数区

间，则按如下对应关系转换： 

成绩等级 A+ A   A- B+ B B- C+ C  C- D+ D  D- F  

百分制 97 95 93 86 84 82 75 73 71 64 62 60 0 

（五）其他标准的，须交流学校提供成绩与百分制对应关系标准，按百

分制录入进行认定。 

4.附件中为便于审核，交流成绩尽量采用扫描图片方式上传。其



他交流期间照片、护照出入境页，留学心得等可打包上传，便于

老师下载保存。 

 

5.点击右上角提交按钮，督促学院教学工作办公室、分管教学负

责人及后续部门审核。 

备注：相关信息务必填写准确，以免后端审核不通过后重复提交。 

 

6.点击流程，可查看审核步骤及相关审核人员 

 


